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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为吉林省省会，地处祖国东北腹地松辽平原北部，为京

哈铁路的枢纽，是全国著名城市之一。长春市及其所辖榆树、农安、

德惠、九台、双阳五县（市），构成长春地区，面积共 平方公

万，是《长春里，人口 市志 民俗方言志》所调查、概括的人

文地理范畴。当然，它与全省或邻近省县亦有相通共俗之处。

貊、扶余、契丹、女长春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自古即有

真（满族先民）、蒙古诸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其后渐有汉人北移居此。

然长春毕竟远处塞北，往昔人烟稀少。明清之际，特别是有清一代，

汉族、回族及东部朝鲜族大量迁入。清顺治十年（ ，政府为移

民垦荒，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例》，扶植和鼓励官民垦殖大片荒原。

河北、山东、山西一带农民相继流入东北，大多选择水源充足，土

质良好，气候温和的长春地区垦荒定居。因此长春市由嘉庆五年

始建长春厅时期的 余户，不到 人口的荒村，发展

到 年（不过 年间）已拥有 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包括

周边五县（市），人口约共 万，少数民族 个，共 人，

占全市人口 ，形成以汉族为主，和满、蒙、朝、回、锡伯等族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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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处的全省中心地区。各族文化长期交融，风习共染，互相渗透，形

成彼此相近的民俗方言和民俗文化史。长春地区以汉族风习为主，又

较多地保存着当地土著民族满族、蒙古族勇悍豪侠，质朴淳厚的民

风。长春自古以来，接受中原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洗礼（包括日

本殖民地文化影响），成为全省各种综合文化的中枢，故此地风俗，

各处流汇，古今杂陈，互为影响，很少固定模式。建国后 余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多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传统优良风尚

习俗得到继承和发扬，许多封建迷信陋俗相应削弱或革除。民俗是

经济形态和社会意识的反映，虽然有它相对的稳定性和传承性，但

更多地显示着它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更新变化的变易性特征。对长

春民俗、方言的记述，不仅可以反映一方之水土风情，一地之方言

特色，实质上更真实地揭示了一地人民文化生活的变迁史，为研究

东北历史民情和民俗理论，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料性依据。

这部志书在内容上分上、下两篇，上篇为民俗，下篇为方言。民

俗篇分为生活习俗、生产习俗、人生礼仪、岁时节令、民间信仰、游

艺竞技、民间谣谚及移风易俗等八章。方言篇分为语音和词汇等两

章。方言是语言的地方变体，它是语言分化的结果，与一地风俗有

密不可分的关系，原属民俗文化范畴，故合编为一“志”。方言篇所

记述的，主要是汉语方言，它基本上反映了全市汉语方言概貌。就

全省来说，长春话比其他地区语言更接近普通话。语音方面，声、韵、

调，虽与普通话有些出入，但有规律可寻。词汇方面则有大量多彩

多样的方言词，充实着人们的语言，显示了长春方言丰富质朴的内

涵。

本志书既如实记述了长春地区过往生活民俗事象，揭示了民俗

风习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传承性与变易牲的民俗学上的原

理；又以历史唯扬主义观点考察了长春民俗风习变化的规律；并以

批判继承，移风易俗，改造中国为编纂目的。因此有意识地抓住长

春地区带有地方特征的民俗事象作重点记述，并着重于新俗的传播，

专设《移风易俗》一章，描述当前新风习尚的发生、发展，以期有

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长春地区的民俗有许多独特之处，本书重点记载了一般志书所

不载的材料。如关于各族人民生活习俗，婚礼葬礼的繁文缛节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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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心理素质的关系；关于马市交易中买卖不交言的“袖里吞金

术”、特殊称谓和手势语的运用；关于大车的制造、驾车方式、赶车

术语、行车规则及信仰等等，都反映出长春地区习俗特点，别具东

北地方风貌。有的篇章已在港台及国内重要刊物发表。有关长春市

各主要少数民族习俗、民间谣谚和谜语的记录，使人开卷有益，通

过最简练的韵语，了解一地风情。附录旧俗辑要，可作今昔对比，以

见风俗变化之一斑。

民俗是人民自发的，千百年相沿成习的人类文化意识的综合表

现。首先它具有群体性的特点。一般说来它是全民的，并具有明确

的趋吉避凶的目的性。其次，民俗具有传承性和变易性。它始终伴

随着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发展，淘汰消亡；也

不断地流传漫延，随时而息，随风而生。第三，民俗还具有地方性

和民族性的特征。千里不通风，百里不同俗；一地有一地之风，一

族有一族之俗。但因各族长期杂处，自然环境的演变和思想意识、生

活方式的影响，经济的发展或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不同的风俗

总会趋于融合。这期间，当然有所取舍，形成风俗的自然流向。第

四，民俗是伴随着某一地区的历史而产生的传承生活和传承文化，不

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历史文化的遗痕。这些遗痕具有两重性：既反映

了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又反映出某些信仰行为的保守性

和落后性。故本志书除了重视长春民俗上述诸种特征外，也渗透了

批判继承精神。

十分重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

视民情调查和民俗改革。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方针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在广大城乡要积极开展移风易俗的活

动，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克服社会风俗习惯中还存在的

愚昧落后的东西。婚嫁丧葬中的陋习要改革，封建迷信要破除。”并

且指出：“这种改革，要在尊重健康民俗的前提下，在自愿基础上，

由群众自己来进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率先倡导。”这说明，发

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移风易俗，提高人民素质，已成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引起了各级领导的普遍关注。

长春市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生活

水平逐步提高，以及企业家、个体户的大量出现，形成了从计划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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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的社会风貌。婚俗的改革、葬礼的改革、民

俗新风 敬老、优生、文化民俗的新建设等诸多变化，充分说明

精神文明建设已经产生了它的物质力量，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

方式，抵制封建迷信陋俗，倡导改革新风，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长

春人民在翻天复地的改革浪潮中，以主人公的态度创造了新的生活，

从而产生了许多新式民俗，对移风易俗，改造中国，作出了自己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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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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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居住习俗

一、汉族居住习俗

（一）自然条件

长春地处吉林省中部松辽平原偏北隆起地带，松花江、伊通河横穿而过。

气候偏寒，冬季最低气温常在零下 度左右，作物生长期短，粮谷虽丰，居

处不易，故自古就形成了节于饮食，而好修宫室的风习。旧《长春县志》载：

“多大山深谷，随地为居，少田作，力作不足以资，故其俗节于饮食而好修宫

室。”同时长春地区与关内、辽南各城市及本省的吉林市相比，开发较晚。自

一八”事变年“九 之后，长春被改成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日

为筑楼建房，修整街道，城市建设得到畸型发展，而周围的乡镇则依旧荒僻

落后，土壁草屋。这就是长春地区房屋建设及居习形成的基本自然条件。

（二）各种房舍

第一章

生活习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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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地区内历代民间住房的基本构造大体可分三种类型和三个发展阶

段。

三种类型是：地窨子 有梁檩上栋下宇式的草房、砖、地戗子、马架子类；

瓦房、平房类；现代楼房类。

现在，第一类住房早已消失；第二类住宅中的草房偶然出现于落后乡村，

广大农村、乡镇更多的民宅则是砖瓦房、平房，也有些楼房；而大城市（如

长春市）的居民则多搬进楼房，只有少数人住在砖瓦房、平房内。

解放前，由于贫富差别大，便有多种不同层次、不同人等居住的房屋。解

放后这种差别虽然还存在，但却逐渐缩小。

第一类　　原始居民住屋

地窨子　　此为一种来自古代原始居民冬季取暖的穴居遗迹，是一种半地

下、半地上的简易土房。《后汉书》卷一百五十载“：挹娄，处于山林之间，土

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长春地区虽较之古挹娄地

（今黑龙江省）略偏西南，寒侵稍差，然古时亦必穴居方可越冬。后取暖条件

略好，改居半地下、半地上的地室（俗称地窨子）。近千年来这种地室已基本

不住人，挖至一房深，专为窖藏蔬菜、粮食之用。

地戗子（即窝棚）是较地窨子略为进化的地上原始建筑，用一横木，两

头各支人字架，上敷以树枝、草束、皮张之类遮避风雨。极矮，高度仅及人

体。近代在长白山的采参人中尚留有此种简易窝棚，俗名“地戗子”。

马架子　　是一种比窝棚略坚固的简易房屋。用土坯及木檩子搭起，四面

有土墙。目前这两种简易住房，除看庄稼时暂住外，均已淘汰。

第二类　　农村乡镇房舍

草房　　草房是“上栋下宇”式的起脊住房，联木为栅，外敷泥为墙，或

叠土为墙。房顶敷木板，上苫谷草或稻草。屋矮、窗小，屋门东南向。《吉林

通志》引《扈从东巡日录》所记吉林乌拉住室与长春地区相同，“其俗联木为

栅，上覆以板，复加以草，墙壁亦以木为之，污泥其上，地极苦寒，屋高仅

丈余，独开东南扉。”这就是清代民间居室纪实。

平房　　平房是与起脊房屋相对而言。由木柱脚、梁、檩、椽等构成木结

构房架。房顶不苫草，四壁多为土坯垒成，解放后多用砖砌。用苇子或秫秸

编房棚（读 苫房顶，上抹泥或石灰。为便于流淌雨水，前后房檐略低。

每一、两年抹一次，所抹之泥土必为碱土（掺盐）。俗云“平房不漏，有言

（盐）先在”，即指此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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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房　　瓦房的墙壁是用砖垒成的，是起脊式正规而古老的建筑。顶部亦

有梁、檩、椽。房脊用阴阳瓦覆盖，坚固耐用，又不漏雨，亦不必像草房那

样勤苫，像平房那样苦于 一八”后沦陷时期抹泥。“ ，长春盖些“人字九

架”大盖洋瓦的新瓦房，即吸取老式瓦房起脊的优点，较为先进。解放后所

盖的瓦房，便都是“人字架”结构的大盖瓦房。

不论草房、平房或瓦房，民用房屋皆有火炕设备。即关内所谓土床或暖

炕。炕用土坯修成，与烟筒之间有烟道通灶，炕因之暖和。炕，原为满族先

民女真人所发明，普遍为汉族沿用。炕高一尺五寸，温火其下，家人寝食起

居其上。人口多者设南北炕。室开南窗向阳，因以南面为尊，住长者；北为

卑，住晚辈。晓起叠被置一隅或炕柜上。近数十年，房舍宽敞的人家，常不

设北炕，以其室内隙地置箱柜，亦有室内生火炉者。

第三类　　近代城市住宅

楼房　　楼房为近代城市新式建筑（过去虽有旧式二层楼建筑，但为数极

少），为砖瓦钢筋水泥结构，有水暖及电气设备。长春这种新式建筑起自

年俄国人修中东铁路时。今长春车站铁路北最高的一栋旧式楼房即其遗址。其

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长春成为伪满“国都”，曾一度大兴土木，修建许

多坚固耐用的楼房。如伪满皇宫、及八大部（今白求恩医科大学一带）、当时

的关东军司令部、今人民广场的人民银行等，皆为代表性建筑，多为政府官

邸及学校。重要商场及民宅皆为平房。解放后，在长春市及附近市区，新建

职工住宅皆为楼房，且水、电、暖气，煤气设备齐全， 已基本现代化，居

住习俗起了根本的变化。当然，处于新旧交替时期，城市里也还有平房及瓦

房。外县亦有颇多新建楼房，不需赘述。特别是近十年来，大型企业高层楼

房座座耸起，其建筑风格亦因地势、气候、环境和物质条件而各具特点。如

长春的楼房建筑，因地北天寒，早年即用两重玻璃窗，室内备有暖气，一般

宽大敞亮，而且墙壁坚固厚实，大建筑物皆雄伟壮观。受其影响，居民楼房

也具有开朗、壮观、敞亮、厚重、色调明快的近代北方建筑特色。

（三）建房习俗

由于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长春地区民间建房曾有许多旧俗。

过去，建房是大事，首先要请阴阳先生看风水，卜阴阳宅（人造房为阳

宅，给死人造墓为阴宅）。风水先生按阴阳八卦等确定方位、向口，如有不妥，

则设法破之。一般说，门窗不能对剪刀股的路口、山路口，更忌讳对着前边

房子的烟筒、窗户和房梁。遇到这种情况也有的在自家窗上悬一面镜子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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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宅门口立一石，刻上“泰山石敢当”，以起到镇凶避邪的作用。

房场定好，再把全家人的岁数、生日、时辰等写给阴阳先生，掐算之后，

才能动土。一般认为：挖地基、砌墙、起排，择日子很关键，要选“太岁出

游日”，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选吉日良辰上梁，用三块红纸，分别写上

“福”“、禄”“、寿” 型。并贴在梁三个字，字要写在方块纸的对角线上，呈

上“。福”字居中“，禄 上梁时，两个木匠师傅腰别”字在左“，寿”字在右。

板斧，一左一右，上到房子上，身上带着糕、桃和制钱，梁两头搭着两匹

（条）红布。木匠要边说着吉庆话、唱上梁歌，边把糕、桃和制钱从上面撒下

来（也有说浇酒的）。上梁要放鞭炮，并用一张桌子摆在新房正中，对着中檩，

桌上摆着煮熟的三牲（公鸡、鲤鱼、猪头）。有的还上香，房主人向空中磕三

个头，称之为“上梁礼”。盖房子上梁时，亲朋好友、左邻右舍要向房主人祝

贺送礼。旧时送肉、菜、烟、酒，今天多送现款和被面。

盖房时，房子的里屋门、外屋门和外面大门三者不能成一线，三个门的

尺寸也不能一样大，否则便不合章法。如果接房，多为接东不接西，以西为

大。接小房要比西房低一点，为的是儿子不欺老子。

另外，建平房、草房、瓦房，没有单独一间的，最少两间为一所，多到

三间、五间、七间、九间、十一间，数间连为一座，才合格式。房屋多为南

向，此为正房，大院套则配以东西厢房和门房。

（四）院落设置

建房院落设置，以农村最为典型，并具民俗意义。兹重点介绍一些农村

情况。

农村过去的住房根据经济条件不同而大不相同。 个别的大地主，自家单

独建一个土围子，全家老少几十口人，都住在一个大院里。院内有房子数十

间，多是六合院或四合院的布局。正房多是七间或五间，左右厢房各三间，有

里外院。四周围是土墙，四角有炮台。地主武装成员多是族中青壮年，武器

是土炮、洋枪。在兵荒马乱的旧社会，可防小股土匪。其院内除主人居住的

房屋多是瓦房或平房外，其它附属建筑，如仓房、磨房，雇工、“半拉子”

（少年雇工）、小猪倌等住的“伙房”，多为草房。院内有牲口棚子、猪圈、鸡

鸭鹅架、狗窝。附近有水井，连打场的场院都在土围之内。这种院落里的房

屋内部并不十分讲究，一般正中的七间或五间正房，均为中间开门，左右三

间或二间都是对面炕或一面炕。一对夫妻一铺炕，仅有炕柜。炕上一般铺秫

秸编制的炕席，只有老太爷和家长炕上才铺炕毡（用羊毛擀成的条毡或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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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炕毡）。炕上摆着长方形短脚炕桌。

其他的一般地主、富农的房院，虽有土墙，但多无炮台。至于中农以下

的房舍则基本是草房，只有三间或两间。三间房的规格，自然是中间开门，包

括厨房。从平面图来看，西屋是南北炕，东屋仅占一间房的三分之二左右。东

屋北面的三分之一左右连同堂屋的北面三分之一的地方，便是厨房。这样东

屋的炕便成为顺山炕，即靠东沿山墙盘的炕。厨房内有两个锅台，外屋地有

一个锅台，整个住房有三铺炕，三代人十多口之家也能勉强挤下。人口少一

点的住两房。这种房子在农村现在也很普遍。不论两间、三间还是多间，都

是草房独门独院，房前或房后一般都有个菜园子。多是篱笆围墙或“联木为

栅”，菜园子要“夹”起来，以免鸡鸭猪狗进去糟蹋蔬菜。地主、富农之家要

是牲口多，有车辆，、也有四合院的格式，有仓房、磨房、牲口圈，院墙多为

土墙，但不高大。大门宽，便于车辆进出。贫苦农民住房，则简陋得多，房

屋低矮，一间小屋，窗户很小，房山开门，进屋就是锅台连着炕。这样一铺

炕，也要挤下两口子带几个孩子。大缸、小缸、锅碗瓢盆则占满了一地。粗

糙的炕上小桌也是两用的：面板兼饭桌。

过去城市或农村，中国建筑都没有室内厕所，东北习惯除卧床不起的病

人和产褥期的妇女之外，其他不论男女老少都在室外大小便。城里六合院的

建筑及农村的建房，女厕所多在里院耳房的东北角，男厕所多在外院的厢房

后面。由于没有下水道，粪炕挖得较深，上面用木板搭起或用秫秸围成，称

“茅楼（”即厕所）。

过去由于缺少手纸，多使用一节一破两半或四半的秫秸棍当卫生纸用。解

放后，用纸充足，这种“用秫秸揩屁股”的不卫生习惯已根本改变，普遍使

用手纸。城市楼房更是近代化的抽水马桶，上下水道设备完善，极为方便。

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人们过去建房住房的许多迷信和陋习，已大有改

变，或根本不再被人记起。如盖楼房，已是“百无禁忌”。

二、满族居住习俗

满族的居室构造和习俗，很适于北方气候的特点。由远古时期“夏则巢

居，冬则穴处”发展而来，大约在辽金时代，始由地穴发展为地上居住，这

一革新的关键在于火炕的发明与普及。满族早期的住宅，多坐北朝南，东南

向开门，形如口袋，俗名“口袋房”或“斗室”。清代中叶，长春一带典型的

满族住房已发展成四方形的院落，坐北朝南的正房一般三间或五间，正房中

央开门，进屋为堂屋，两侧置灶，隔墙各与东西屋火炕相连，是为卧室。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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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与汉族一样。不同的是以西屋为上屋，由长辈居住。西墙上供祖宗板，上

放祖匣。故西炕不能坐。东屋一般由晚辈居住。房少人多的人家，置南北炕

（小辈睡北炕），南北有窄炕相连，统名曰“蔓字炕”，或 字炕（三面炕），炕

上置炕桌和炕柜。灶间烧火通过炕面散热，人在炕上活动、睡眠。有门通炕

下地面，出入方便。烟筒在窗外，炕烟通过“烟筒桥子”送进烟筒，散入空

中。（汉族烟筒常在屋顶）。五间正房的人家，东西房都有内外间，内间常为

年轻夫妻居室，老人住外间南炕炕头上。北炕炕头亦谓之“暖阁”。妇女生产

时，不能在西屋，因西墙上供有祖宗。夏日或另设棚帐供妇女生产，或让出

暖阁，以幔帐相隔。大院套规模和汉族一样，也有六合院，分东西厢房和前

后院。入门设影壁。一般是四合院，正房五间或三间，一明两暗。东西厢房

各三间，则晚辈亦可住厢房。一般人家无大院套，常在正房前后夹上障子

（联木为栅），以代院墙。

满族院内南隅常置一竿，名“索罗竿子”，用以祭天。竿长九尺许，茶碗

粗细，竿下以三巨石为基，竿上置一锡斗或草把，每逢年节，置粮肉以饲鸦

鹊，谓鸦鹊为天神女，并于危难中护救过清太祖努尔哈赤云云。

三、蒙古族居住习俗

蒙古包是在草原上从事游牧生活的蒙古人的住房。顾名思义，它是一种

类似帐蓬的装置，蒙古语称“格勒”。其中，移动的叫作“乌尔古格勒”，固

定的叫作“托尔古格勒”。它之所以被称为“蒙古包”，大约清代受满语的影

响：满语称“家”为“博”，蒙古“包”即蒙古“博”的一音之转，意即蒙古

人之家。同时，其外形又恰好呈现包状，于是“蒙古包”之专名遂约定俗成。

古书所谓穹庐、庐帐、毡帐即指此而言。

蒙古包的骨架，是由直径一寸左右的柳条所构成。包顶是用七尺多长的

柳条顺列编成扇形，中间留有四根横撑子所构成的园形天窗，柳条结合处用

皮条扎紧，整体呈现伞架的形状。包的周围，由柳条交叉编成五尺高、七尺

的内壁，蒙古语叫作“哈那”。普通小包只用四扇“哈那”，阔气的大包多达

十二扇“哈那”。包顶和包壁都覆以羊毛毡，故有毡帐之称。

蒙古包的门，偏向东南。包内地上，铺以双层三角形的羊毛毡。包内中

央，设有火炉，用以做饭和取暖，烟筒从包顶中央的天窗出去。同时，炉旁

与门口则铺以牛皮，取其耐热耐磨，并可在上面擦鞋。

居住情况是，一个蒙古包只供夫妇俩人及其子女居住，兄弟子侄等亲属

则另住他包。新婚夫妇的包，或由男方自建，或由女方陪送。富裕户或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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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人家，可拥有几个包。过去时代妻妾众多的大户，每个女人住一个包。蒙

古人重视方位的差异，以西方为上位，所以包内的右侧为长辈及主要成员的

座位和卧席，左侧则为晚辈及次要成员的座位和卧席。妻妾亦如此。正妻居

最西方，其他按身分依次排列。信奉喇嘛教的蒙古人，也在包内的西侧，设

置佛龛供奉佛像。大户人家还在大包后面设有小包，供奴仆居住。

另外，固定的蒙古包外面也多用树桩围成篱笆，造成庭院，院外设畜圈，

院内设仓库。仓库多由旧包或盖毡的篷车充当。

近代的蒙古包随着生活生产的提高，也有采用钢架的，并前后开窗，内

设床或炕，比过去大有改观。

长春地区的蒙古族，随着农耕发展的需要，城镇居民已改成定居生活方

式，故皆建成定居型房屋，和其他民族一样是土木砖瓦结构，一般三楹五楹

不等，视经济情况而定。南窗之外，并沿古制多开西窗，“西向为上，谓西天

迎佛也。”室内筑火炕，近代亦置床，居习亦渐与汉、满同化。

蒙古人过游牧生活时，多用骆驼和马载重致远，同时有一种特制的大轮

木架的勒勒车。适干草原运输。定居后，交通运输也与当地其他民族一样，改

变了草原生活居习特点。

四、朝鲜族居住习俗

朝鲜族的居室旧多平房、草房、以木搭架。屋顶四个斜面，用稻草、谷

草或瓦片覆盖。墙壁多是泥墙，外刷白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砖瓦结构

增 作炕，多 作灶间，。每栋房子一般分为三间或四间，中间为大间、其中

为炊事之用。灶间外侧的大间没有炕，有门与灶间相通，作为仓库使用。两

侧的大间全部铺成炕，并隔成两间，把朝阳的一间作为客房，北面的一间作

儿女的卧室。客人来访时，男客进客房，女客进灶间大铺炕。炕上铺草席或

高梁杆席，也有用人造纤维或油黄纸刷上炕油以保持光亮整洁。门窗皆作细

木格，上糊窗纸，今皆改用玻璃以便取光。入室脱鞋，盘腿席炕而坐。

今城市的朝鲜族，亦常与汉族杂居，住进现代化砖瓦房和楼房，居习用

床，地桌、沙发亦习以为常。

五、回族居住习俗

长春地区回族和全国回族居习一样，也是大分散小聚居。本省回族自清

康熙年间最早落户在九台县胡家乡的蜂蜜营屯以后，以附近的北五屯为集居

点。其他，长春、双阳、榆树、农安等部分地区，都有回族的清真寺（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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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真寺在长通路）及附近的居民区，这是为举行宗教仪式方便，也是为了

共同居习和民族心理的需要。

回族居室与汉族无异，但习俗有别。回族春节期间不贴“挂签”、春联，

却在大门、房门或内室门上端、山墙正中贴“都瓦宜”。即用约一市尺大小长

方形的红纸（有丧时三年内用蓝纸），上写阿拉伯文的祷词（“都瓦宜”阿拉

，以赞美“安拉”。回族饭店所挂的“都瓦宜（”伯语，意为“祈祷 有瓷、木

制品），都转化为“清真”的标志。

因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在我国西方，故回族以西为大，民宅平房，习惯

于长者居西屋，晚辈住东屋。

锡伯族居室构造习俗与汉满相同，从略。

第二节　　饮食习俗

一、汉族饮食习俗

（一）一般饮食

“民以食为天”，这是人们活命的起码要求，也是自古以来先民为之奋斗

的第一个目标。在未懂得农稼之前，先是求之于对大自然的采集，随之而来

的是渔猎和牧畜业的发展，然后才出现了农业、手工业和近代工业。长春地

区土质肥沃，自然条件优厚，是天然的粮仓。然而在数百年前，基本上是蒙

古族和满族的游牧渔猎之地。加之气候寒冷，古时耕作乏力，地多人少，饮

食粗糙。近三百年的开发，使形势大有转变，居民主要从事农业，长春成为

重要粮食产地，食源充足，饮食大有改进。

长春以汉族为主体的民食以米为主，过去以高粱、玉米、小米为主，有

少量粳米（旱稻）。现在城市以大米为主，面食次之，辅以小米、黄米、玉米、

高粱米。农村是种什么吃什么，除河边水源充足之处种稻吃大米外，仍以粗

粮为主。蔬菜以土豆、萝卜、白菜为主，佐以豆制品，如水豆腐、干豆腐等。

七、八月间有茄子、豆角、西红柿等细菜。过去一般一日两餐，因时间间隔

较长一般吃干饭。如今生活好转，多为一日三餐（农村在农闲时期仍有两餐

地区）。早饭常配以馒头、油条、稀饭（城市亦常用牛奶）。中午、晚上吃米

饭、家常炖菜或炒菜。年节或红、白喜事，集中吃大量猪、牛、羊肉。青菜

有白菜、豆角、土豆、西葫芦、南瓜、茄子、菠菜、豆芽菜等，冬季食用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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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酸菜。长春冬季较长，除冬贮菜外，习惯渍酸菜。将白菜砍去根，放入

大缸中，用清水腌渍，月余即成酸菜。春季贮菜吃尽，鲜菜未上市，蕨菜、苣

荬菜、小根蒜、柳蒿芽、荠荠菜等野菜亦为佐餐佳品。其中蕨菜出口国外，颇

享盛名。一般家庭，平日一菜一饭，家风俭朴。来客亦不过两菜或四菜一汤，

宴会则例外。由于菜蔬简单，民间常自制大酱及咸菜佐食。酱有大酱、盘酱、

豆瓣酱，咸菜有韭菜花、咸黄瓜、腌芥菜、糖醋蒜等。如今四川榨菜大量供

应，市民亦喜食用。

（二）特殊风味

粘豆包（亦称粘面饽饽或粘饽饽）是满族传统主食，如今全东北普遍食

用，尤为长春汉族所喜爱。其制作方法为：用黄米（黍子）磨成面，民间常

先淘米，湿磨成浆，澄干做面团。再用赤小豆煮烂捣成糊状，加适量白糖做

馅，外裹黄米面，做成粘饽饽，蒸食或烙黄面饼子，亦有用糯米或粘高梁面

制做者，都香醇可口，各有风味。因“粘”与“年”谐音，常于过大年（即

春节）时大量做粘豆包冻起储备食用。这种粘豆包有四大特点，粘、甜、香，

又特别顶饿，所以农家除在春节前后食用外，亦在农忙季节（如种地、铲

地）食用。

与粘豆包相近的有一种近于点心的黄米面食品叫“驴打滚”，即“豆面卷

子”。也是满族创制为各族喜食的黄米面食法。其做法是将黄米面蒸熟，或先

将黄米煮熟，捣碎，晾凉，揪成小面剂子，外面滚上一层炒熟的黄豆面，呈

小馒头状，相当于南方用江米做的粘食品。也有内装芝麻白糖馅或枣泥馅，再

滚上黄米面的制品。可熟食亦可凉食，故亦称凉糕或粘糕。

饺子　　饺子是各民族共同喜食的面食品，用白面先做成圆型剂子，再用

擀面杖擀成茶碗口大小的薄皮，然后包上肉和菜作的馅（长春一般用韭菜、芹

菜、白菜和酸菜作馅）。煮食或蒸食均可。其面香与肉菜之香味混合，香醇味

美，是春节必食、平日喜食、方便适口的面食。富裕人家常用肉馅，生活困

难的人家亦可少用肉或不用肉，常用菜类做馅。面亦可不用白面，而用荞面

或高粱米面，俗称菜饺子。为人送行吃饺子，有祝其一路平安，遇事侥

（饺）幸成功之意。俗语说“坐着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足见它是众人

喜食之佳品。面食还有烧饼、油条发面做的馒头、包子，都宜于作早点。

各族普遍的节日食品还有腊八粥，即阴历腊月初八食用的一种杂粮粥食。

相传是纪念佛祖释迦牟尼成道日。佛祖成道日，常有女信徒奉他这种粥食，使

他延长寿命，后来成道。东北民间传说则是警戒一对懒夫妻的。粥用各种米，



第 16 页

主要是江米、黄米、玉米、高粱米等合煮，用各种豆类（芸豆、大豆、小豆、

绿豆等），各种干果（大枣、桂元、栗子、杏仁、花生、核桃、百合、青红丝

等），白糖合煮，变成杂粮甜味八宝粥。或只用黄米或江米，加白糖煮成的粘

米甜粥。总之以“稠柔软粘甜香”为宜。

吃这种腊八粥预示着来年丰收，甚至马、牛、猪、狗、猫也喂一点，或

涂在果树上，预示枝繁叶茂多结果子。且祝曰：“大树小树吃腊八，来年多结

大疙瘩（果子）。”

吃完腊八粥，快到过小年了，住家姑娘要回婆家。故有谚曰：“吃过腊八

粥，姑娘往婆家溜”“，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

腊月初八前后，为长春地区最冷时期，俗语称“腊七腊八，冻掉下巴”。

喝腊八粥，粘、热、香、甜，既可暖肚抗寒，又有粘粥能粘住下巴以防冻掉

之意。

面条　　面条虽为北方普通食品，却有特殊民俗意义。常言道，“上车饺子

下车面”，是接待远道而来客人的方便面食。旅人昼夜兼程，又饥又渴，下车

后吃碗有汤有面的热汤面条，制作既方便，用来也适口实惠。故长春有此俗

新婚夫妇洞房花烛夜吃碗宽心面、谚 长寿面，图个吉利。寿翁做寿吃面条，

也预示长寿。面条是一种象征吉祥的面食。各地加工调制方法不同，风味亦

异，有抻面、擀面、机器加工的切面及挂面。北方炸酱面、肉丝面、鸡丝汤

面较普遍，延边传来的朝鲜冷面，风味独特。近年风行市场的方便面，亦成

为人们欢迎的快餐面食。长春各粮店亦备有机器制做的挂面，品种繁多，随

粮出售，实为便民的一项措施，备受居民欢迎。

李连贵熏肉大饼四平及长春的李连贵熏肉大饼质脆味香，肥而不腻，为

长春地区著名风味食品，已有百年历史。清末河北省栾县李连贵兄弟五人，跑

关东到梨树县落户，创设兴盛厚肉铺。为了竞争获利，李连贵大胆破格创新，

自家养猪，到一百五六十斤，肥瘦适度时宰杀，精选前槽、腰排和硬肋部位，

来做熏内。熏肉做法特别考究：将肉煮八分熟后，加入二、三十种宽肠健胃

中药（经过粉碎后装入纱布）再煮至烂熟，然后将肉取出，敷少量糖色，又

经过密封烤烧，肉色变得金黄，油光锃亮，香味扑鼻，营养丰富，深受顾客

欢迎。李连贵死后，其继子李尧承其父业，从梨树搬至四平，袭兴盛厚字号，

并对原熏肉中草药配方加以精心挑选，只留下调香味、助消化的丁香、紫叩、

沙仁、肉叩、肉杜、桂籽六味主药和八角、花椒等一些辅料，风味不减，操

作简单。此后李尧大胆革新，把煮肉汤上面的浮油撇出，拌上调味佐料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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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成酥饼，代替油烙饼，使饼富有特殊风味。接着他又改作配饼喝的老汤，增

设了解油腻的葱酱和提气增食的枣水，祛火清胃的大米绿豆粥佐食，从此便

出现了特殊风味的李连贵熏肉大饼套食。其艺一度中断， 年重修店堂，其

第四代孙李王（李尧之孙），已恢复李连贵熏肉大饼的祖传技艺。如今长春市

几十家饭店、餐厅增设李连贵熏肉大饼的食谱，但得其真传者甚少。据云其

饼三两二钱一个，擀成长方形后，上敷油酥折为六七层，擀成圆形，用豆油

烙好即成，制做简单，主要靠熏肉调味。

（三）烟茶酒俗

长春地区没有像南方那样专设的大茶馆，汉族亦不像少数民族有专嗜茶

饮酒之习。但来客人时总是以茶酒相待。便餐也喜饮少量白酒，特别是在冬

季，有活血取暖之效。过去宴会上特别是寿礼上，也喜用绍兴酒，使用的杯

子也大些。饮这种酒要放上酒铺垫，用冰糖、青梅、果脯、闽姜垫底，然后

倒酒。今皆用葡萄酒、果酒代替。民间没有饮茶习惯，过去乡间多喝“井拔

凉水”，解放后始用暖瓶饮开水。中上人家招待客人才讲究喝茶，一般饮茉莉

花茶者多，除特殊阶层，多不大讲究。

长春吸烟习惯颇久远，过去农家多用自种黄烟，包括妇女在内，吸烟较

普遍。都用长烟袋吸这种自种的旱烟，把烟荷包带在身上。妇女做绣花烟荷

包，是一种传统手工艺品，民谚有曰：“东北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

子吊起来，十七八的姑娘叼着大烟袋”。长春亦有此民俗。近年来吸纸烟者多

（包括临时用纸卷黄烟者），长烟袋已基本消失，妇女吸烟者，更不多见。过

去除了旱烟外，还有水烟。水烟袋很讲究，由特制的白铜或黄铜制成。水烟

袋结构较为复杂，有装烟的小筒，弯曲的烟袋和过滤烟的小小水箱。过去多

是老士绅、老中医、老掌柜喜吸水烟，今已绝迹。

二、满族饮食习俗

满族的饮食在清到民国年间主食以小米、玉米、黄米、大麦、小麦、荞

麦、粳米、高粮米、豆类为主，近代才广泛食用大米及白面。除日常食用米

饭（干饭、水饭、粥）外，用黄米做的“拉拉粥”（黄米粥），加上红小豆熬

煮，再配以白糖和炼好的猪油，食之香醇浓郁，解馋解饱。

满洲饽饽，作为干粮，也是多种多样。满族把馒头、粘糕、包子、饺子

等面食统称饽饽。样式很多，有搓条饽饽，洒糕（一层层洒面制做的粘糕）饽

饽，炸饺子饽饽，豆面饽饽、苏叶饽饽等。如搓条饽饽即用粘高梁米面做的

条状饽饽、蒸煮之后，拌以卤汤，食之“筋道”油滑，口感颇好。用有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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